南开大学本科课程助教聘用协议书

	 南开大学 高等数学教学部  （甲方）按照本科课程教学工作的需求，设置                           课程的助教岗位，课程主讲教师为         （乙方）。经甲、乙双方对申请人          （丙方）的聘任考核，三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丙方应按照甲、乙双方指定的岗位职责完成课程助教工作，助教岗位工作职责包括： 
（一）协助主讲教师备课，准备讨论议题、案例等教学相关资料；
（二）根据主讲教师的要求随堂听课。协助主讲教师完成课堂教学，包括准备教学资料、辅导答疑、上习题课、协助主讲教师进行课堂演示等；
（三）配合主讲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班研讨，就课程内容难点、重点组织学生讨论，集体自习，集中答疑；
（四）带领学生参观和实践，举行读书沙龙、小型辩论赛等形式多样的课外学习活动；
（五）协助批阅作业、实验报告、试卷等；
（六）在主讲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在线课程的建设，通过信息化教学平台对学生进行辅导；
（七）教学信息收集，协助主讲教师进行课堂观察、教学效果问卷调查等；
（八）主讲教师布置的其他教学辅助工作；
（九）助教的具体工作内容由主讲教师确定，助教每周工作时长原则上为 5 至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
二、乙方负有对丙方进行培训、指导、监督义务，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合理分配工作。
三、助教属于教学辅助岗位，未经学校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安排或要求助教承担本应由主讲教师承担的主讲工作。
四、助教津贴标准及发放依据教务部相关规定执行。
五、助教必须参加教务部、开课单位或主讲教师组织的助教工作培训。
六、助教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对不能胜任助教工作的助教，主讲教师应及时报告开课单位，经开课单位研究后可以提前解聘，告知助教解除聘用协议，及时通知教务部备案。助教原则上不得中途退出助教工作，确因不可抗力不能继续履行助教岗位职责的，应提前两周向主讲教师和开课单位提出书面解聘申请。解除聘用协议后，开课单位应及时通知教务部备案。工作期间如果出现教学事故，将依据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七、发生争议时，甲、乙、丙三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争议，则由教务部协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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